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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校区重点主题班建活动经费使用说明

一、活动经费使用原则
1.学生活动经费用于支持各院系班级、支部、社团等基层组织开展各类型学生活动，坚持公正公开、专款专用、实报实销、规范管理的使用原则。
2.学生活动经费支持项目包括：党建活动、班级活动、宿舍活动，以及学术、就业、心理健康等主题教育活动及其他专项学生活动。
3. 学生活动经费一律实行项目制管理，采取“先申请、再活动、后报销”的使用流程，秉承服务学生、突出重点、勤俭节约的基本原则，严禁铺张浪费。
4.学生活动经费原则上按照单次活动人均不超过20元，总额不超过1000元标准审批，并将依据活动主题、参与人数、形式内容等因素确定最终经费额度。
5.学生活动经费管理严格执行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规定，应参照审议通过的经费预算严格执行，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通过虚构活动支出挪用或套取活动经费。
二、活动经费支持类型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1.食品：本着节俭办活动原则，严控不必要支出，不鼓励食品支出。如确因活动开展需要，采购的食品需与活动开展密切相关，合理性充分，在立项时附上说明，于立项申请表详细列出采购类目，通过后方可采购，否则不予报销。
2.奖品：项目设置奖项的，以精神鼓励为主，可适当给与少量的物质奖励，按照比例确定相应奖项，奖品覆盖率不得超过参与人数的50%，活动不得仅发放奖品。应本着反对浪费的原则，对获奖人的学习、教育有实际使用价值，不可发放华而不实的奖品。报销时提供活动通知（体现奖项设置、发放规则）和获奖人员名单，奖品签领单需有亲笔签字（模板见附件2）。
3.服装：学生活动所需服装原则上应采用租赁方式，确需购置的，人均低于100元的可以配发给学生，人均高于100元的，不可发给个人，由购置单位集中保管。
4.交通费：用于活动开展实际产生的打车、公交、地铁、租车等人员交通费用，租车务必提供租车合同，合同需要有对方盖章及签名，学校盖章及签名，签名盖章均不可使用电子章。
5.书报资料复印费：用于活动开展实际需要的图书资料购买及打印制作支出等。
6.学生活动费：用于活动开展实际产生的门票场地、邮寄快递及在活动预算中符合财务规定的其他实际支出项目。
以下支出项目不予经费支持：补助与人员劳务费，家具、电脑手机等消费品，礼品、纪念品、充值卡、鲜花绿植、服装等物资购买，用餐、旅游、加油、停车等经费支出及其他学校财经制度禁报限报类目。和节气有关的食品和物品，如：月饼、粽子、饺子等，明信片、日历等，邮票、公交卡不能报销，校内食堂场地租赁费和食材费用不能报销。 不合理支出费用由个人承担。
财经处报销咨询电话：0756-3683208/0756-3621336
附件：
1. 采购说明
2.奖品签领表
附件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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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班采购说明

x年x月x日，为举办xx活动，xx班采购了xx（物品名称）作为活动食品/奖品/道具/表演服装......，供活动参与人员使用。
特此说明。

班主任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书院/学院/研究生管理服务中心
      xx年x月x日














附件2：
xx班班建基金项目活动奖品签领表
项目负责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	奖品名称
	奖品类型（一/二/三等奖）
	获奖人
姓名
	获奖人
学号
	领奖人
签名
（亲笔/代领人签名）
	领奖人联系方式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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